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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管理，规范城市规划编制工作，保证城市规划编制质量，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从事城市规划编制的单位，应当取得《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应当在《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内承担城市规划编制业务。

　　第三条　委托编制规划，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城市规划编制单位。

　　第四条　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资质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资质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等级与标准

　　第五条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分为甲、乙、丙三级。

　　第六条　甲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标准：

　　（一）具备承担各种城市规划编制任务的能力；

　　（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20％，其中高级城市规划师不少于4人，具有其他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不少于4人（建筑、道路交通、给排水专业各不少于1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不少于8人，其他专业（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给排水、电力、通讯、燃气、环保等）的人员不少于15人；

　　（三）达到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考核标准；

　　（四）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五）注册资金不少于80万元；

　　（六）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

　　第七条　甲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承担城市规划编制任务的范围不受限制。

　　第八条　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标准：

　　（一）具备相应的承担城市规划编制任务的能力；

　　（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15％，其中高级城市规划师不少于2人，高级建筑师不少于1人、高级工程师不少于1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不少于5人，其他专业（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给排水、电力、通讯、燃气、环保等）人员不少于10人；

　　（三）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考核标准；

　　（四）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五）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元；

　　（六）有固定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

　　第九条　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可以在全国承担下列任务：

　　（一）20万人口以下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种专项规划和编制（含修订或者调整）；

　　（二）详细规划的编制；

　　（三）研究拟定大型工程项目规划选址意见书；

　　第十条　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标准：

　　（一）具备相应的承担城市规划编制任务的能力；

　　（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其中城市规划师不少于2人，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给排水等专业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5人；

　　（三）有健全的技术、质量、财务、行政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四）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考核标准；

　　（五）注册资金不少于20万元；

　　（六）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

　　第十一条　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可以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下列任务：

　　（一）建制镇总体规划编制和修订；

　　（二）2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详细规划的编制；

　　（三）2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各种专项规划的编制；

　　（四）中、小型建设工程项目规划选址的可行性研究。

第三章　资质申请与审批

　　第十二条　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其他非以城市规划为主业的单位，符合本规定资质标准的，均可申请城市规划编制资质。其中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城市规划编制机构中专职从事城市规划编制的人员不得低于技术人员总数的60％。

　　第十三条　申请城市规划编制资质的单位，应当提出申请，填写《资质证书》申请表。

　　申请甲级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核发《资质证书》。

　　申请乙级、丙级资质的，由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初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核发《资质证书》，并报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新设立的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在具备相应的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注册资金时，可以申请暂定资质等级，暂定等级有效期2年。有效期满后，发证部门根据其业务情况，确定其资质等级。

　　第十五条　乙、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取得《资质证书》至少满3年并符合城市规划编制资质分级标准的有关要求时，方可申请高一级的城市规划编制资质。

　　第十六条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撤销或者更名，应当在批准之日起30日内到发证部门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或者变更手续。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合并或者分立，应当在批准之日起30日内重新申请办理《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遗失《资质证书》，应当在报刊上声明作废，向发证部门提出补发申请。

　　第十八条　《资质证书》有效期为6年，期满3个月前，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应当向发证部门提出换证申请。

　　第十九条　《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甲、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规划编制任务时，取得城市总体规划任务的，向任务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取得其他城市规划编制任务的，向任务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甲、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分支机构中，凡属独立法人性质的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资质证书》。非独立法人的机构，不得以分支机构名义承揽业务。

　　第二十二条　两个以上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合作编制城市规划时，有关规划编制单位应当按照第二十条的规定共同向任务所在地相应的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禁止转包城市规划编制任务。

　　禁止无《资质证书》的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名义承接城市规划编制任务。

　　第二十四条　发证部门或其委托的机构对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实行资质年检制度。

　　城市规划编制未按照规定进行年检或者资质年检不合格的，发证部门可以责令其限期办理或者限期整改，逾期不办理或者逾期整改不合格的，发证部门可以公告收回其《资质证书》。

　　第二十五条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编制城市规划及所提交的规划编制成果，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市规划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符合与城市规划编制有关的标准、规范。

　　第二十六条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提交的城市规划编制成果，应当在文件扉页注明单位资质等级和证书编号。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规划编制单位提交的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规划编制最终成果，应当责令有关规划编制单位按照要求进行修改或者重新编制。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无《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城市规划编制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编制，对其规划编制成果不予审批，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超越《资质证书》范围承接规划编制任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由发证部门公告《资质证书》作废，收回《资质证书》。

　　第三十条　甲、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规划编制任务违反第二十条规定的，任务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补办备案手续，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规划编制成果不予审批，责令限期整改、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由发证部门公告《资质证书》作废，收回《资质证书》：（一）弄虚作假骗取《资质证书》的；（二）涂改、伪造、转让、出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的；（三）转包城市规划编制任务的。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所提交的规划编制成果不符合要求的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由发证部门公告《资质证书》作废，收回《资质证书》。

　　第三十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具有甲、乙、丙级资质的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均可编制集镇和村庄规划。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2001年3月1日起施行，建设部1992年颁发的《城市规划设计单位资格管理办法》及1993年颁发的《城市规划设计单位资格管理补充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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